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昌都类乌齐县“三农”仓储中心工程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昌都类乌齐县“三农”仓储中

心工程项目（项目名称）已由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项目审批、核准或备
案机关名称）以藏邮分〔2025〕212号文（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政府
投资0%，社会投资0%。招标人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1.2本招标项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核准机关名称）核准（招
标事项核准文号为藏邮分〔2025〕212号文）的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人选择的招
标代理机构是西藏华思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昌都类乌齐县；
2.2建设内容及规模：该项目需建设类乌齐县“三农”仓储中心及附属设施，钢结构，总

建筑面积383.76平方米（含冷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 、电气、冷库、装饰
装修等内容；

2.3计划工期：该项目计划工期为110日历天（不含冬季施工）；
2.4招标范围：该项目需建设类乌齐县“三农”仓储中心及附属设施，钢结构,总建筑面积

383.76平方米（含冷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冷库、装饰装修等内
容，具体内容已经招标人确认的工程量清单范围和设计施工图内包含的所有内容为准。

2.5标段划分：不划分标段；
2.6质量要求：合格；
（说明本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合同估算价、计划工期、招标范围、标段划分（如果

有）等）。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资质条件：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3.1.2类似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应具备自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3年内，有关造价、面积等

量化指标不低于本招标项目对应指标的二分之一，工程用途类似、工程质量合格且在全国
“四库一平台”工程业绩数据库中数据完整的工程业绩。

3.1.3项目管理班子资格要求（拟派项目管理班子的资格要求）：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
资格：建筑工程（注册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级别)建造师执业资格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B证）；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且应具有注册建造师职业资格；安全员
1（人）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C证）。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

方权利义务，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负责本项目报名、递交投标文件等相关事项；
3.2.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2.3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者以其他联合体成员
的名义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

3.2.4联合体成员（含牵头人）不得少于2家，投标时需提交联合体协议书。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1（具体数量）标段投标。
4关注项目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年3月 17日00:00至 2026年3月24日00:00（北京时间，下

同），在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址：http://ggzy.xi
zang.gov.cn/，以下简称“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关注项目。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凡通过上述报名者，请于2026年3月 17日00:00至 2026年3月24日00:00，在公共资

源交易系统免费下载招标文件、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5.2招标人不提供招标文件获取的其他方式。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 4月7日 11:40，地点为公共

资源交易系统。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公告发布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西藏商报、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公告发布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其他
8.1投标企业在投标时需要上传电子投标文件至公共资源交易系统。逾期上传的投标

文件，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将予以拒收。投标人应授权招标人在开标时对生成的电子投标文
件进行解密，否则投标人对该项目的投标无效。

8.2本项目评标采用智能化评审，评审数据均来源于住建部“四库一平台”及自治区建
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投标前投标人需对相关内容进行确认。若评审数据与投标人上
传投标文件不一致，以智能化评审数据为准。

备注：投标文件格式要求签字或盖章处（用CA锁电子签名或电子盖章），否则投标文件
无效。

9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33号
联系人：卢小虎
电话：18689119995
招标代理机构：西藏华思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浙商国际4-2-6-7号
联系人：秦威
电话：18882828827

声 明 / 公 告 / 公 示
夏绍英，北京市大成（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不慎，将执业律师证（证

号：15401200711705343）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夏绍英

2026年3月17日

西藏雷蚨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401010107154）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雷蚨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我公司于2026年3月12日发布的林芝市察隅县下察隅镇冷链库、
车辆使用权、租赁公告中预展时间为2026年1月12日，现修改预展时间
2026年3月12日。以上公告内容以拉萨日报及拉萨日报电子版为准。

特此公告
西藏雪源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西藏钰泰物流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5401010129110）、法人章（编号：5401010129114）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钰泰物流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西 藏 罗 达 仓 商 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不 慎 ，将 公 章（编 号 ：
54010210035642）、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210035645）、法人章（编号：
54010210035647）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罗达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3月17日

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员工索朗顿珠保管员卡
（编号：540101423000005）、保管员证（编号：5401000300007）丢失，声明
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扎西不慎，将律师执业证书（律师执业证号：15401202110351752、律

师资格证号：C20195401260073）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扎西

2026年3月17日

尼玛县久美台球室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40629MA6TF7UR7D）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尼玛县久美台球室

2026年3月17日

西藏美诗美述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40191MADWKAJG8B）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美诗美述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柳梧新区蓓诺甜蛋糕店（个体工商户）经研究决定，已将经营者由

“张勇军”变更为“张建军”。

特此公告

柳梧新区蓓诺甜蛋糕店（个体工商户）

2026年3月17日

张婕（身份证：340104197710301029）不慎，将民商一期7幢2单元4
层4号的购房买卖合同（合同备案号：540101202204160000018）6份原件
遗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张婕

2026年3月17日

●米玛普赤不慎，将护士资格证（管理号：XZQNHS20240331）丢失，

声明作废。

●米玛普赤不慎，将护士执业证（编号：2025XC000097）丢失，声明

作废。

●白玛拉措不慎，将丹增拓科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40007958）

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13010005-3-6工程（十四五）”于2025年3月31日通过竣工验收，该工程
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无发生任何拖欠民工工资等问题，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
之日起30日内与我公司或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吴志远
联系电话：0532-89078681 15239239898
特此声明

天博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达孜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装修工程项目”现已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材料款
及机械费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处理，逾期后
果自负。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6689001801
特此声明

达孜宏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公

告

我公司收到日喀则市环境安全问题限期整改督办函，其中涉及仲巴县尺阿弄勒矿区遗留钻机两
台，现已完全损坏，且已联系不到主人。现寻找主人认领，请相关知情人或钻机主人携带任务通知书
联系。此公告有效期截止到2026年3月25日，逾期我公司将按照督办要求清理。

联系人：布琼 18908985588
特此公告

西藏和信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声

明

西藏磐晟实业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磐晟商贸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由“李伟”变更为“多吉”，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54010110064611）、财务专用章（编号：

54010110064613）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磐晟商贸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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